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淫秽YjMil，毒害人们的思想，诱发犯罪，危害极大。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

身心健康，给护社会治安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边行，对各种淫秽物品必须严格

查禁。为此，作女n下规定:

一、对各种淫秽物品，不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，都必须严格禁止进口、制作(包括复

11;IJ )、贩卖和传摇。

二、查禁淫秽物品的范围是:具体描写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淫荡形象的录像带、录

音带、影片、电视片、幻灯片、照片、图画、书籍、报刊、抄本，印有这类图照的玩具、用

品，以及淫药、淫具。

三、查禁淫秽物品的工作，既要坚决、认真，又不要扩大范围。夹杂淫秽内容的有艺术

价值的文艺作llj!9 表现人卡拉夫的美术作品， 70.关人体的生理、医学生!1识和其他自然科学作

品，不属于淫秽物品的范围，不在查禁之列。

同 、 阿关妄加强泣口环节的查禁工作。凡携带、邮寄或走私入齿的淫秽物品，由海关-

1*予以没收，并可对当事人处以罚款。对情节严重的，由公安、司法机关依法惩处。

五、各地查禁淫秽物品的工作，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由公安、文化、教育、广

播电视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的分工，负责组织实施，并加强协作配合。

六、仨i 工作需要赴日的资料中，夹杂有淫秽内容的，如需安保留，应规定严格的借阅、

使用制度.不i气:向元关人员扩版 zjlIi不需要保留，应上交公安部门处理。

江、涉外接待单位以及有关交通运输单位，如果发现外来人员遗留淫秽物品町应集中上

交公安部门，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保存，更不准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扩散。

八、在获的淫秽伪品，防部关依法没收的由海关按规定销毁外，统交公安部门集巾处

理。

丸、对于走私、 ，!iMZ 、 旦旦 12 、 组织传插淫秽物品，均成犯罪的， 1'0 司法机关依法惩处;

未构成犯罪的， JJ干主泣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。

对内不满「八岁未成年人传摇淫秽物品的，利用工作职务便利将投收的淫秽物品传;后

的， 以及利用职权租所管理的设备复制或传播淫秽物品的， J.主依法从严惩处。

十、 ;rzf观看淫秽录像、电影、电视的，应给予批评教育。对传着、传抄淫书、淫画 (1'.] • 

应予以批评教育，布实物的应交出实物;对屡教屡犯的，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。

十一 、 本Jyl运的实施办法y 分别由公安部、文化部、教育部、广播电视部、工商行政管

理局、海关总署制定。

十二、本规定白发布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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